
海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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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维护方案（2026年）

公示稿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

完善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强调，各市县要切实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引领和资源要素

配置能力，有力支撑自治区“十五五”重大战略、重要产业和重点项目落地，编

制规划动态维护方案，切实增强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

本次动态维护旨在贯彻落实自治区、海原县“十五五”发展规划，推动《海

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与自治区、海原县“十五五”发展规

划及相关行业专项规划有效衔接，为重大建设项目落地实施提供空间载体与要素

支撑，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为海原县建设发展提供坚实的空间保障。

以2024年度体检评估为基础，准确分析实际问题，明确规划动态维护内容，增

强规划的可操作性与实施成效，持续提升规划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助力国土空间

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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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编制依据

1.2  基本原则

1.3  动态维护范围
                               

《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

完善工作的通知》

《海原县国土空间规划城市年度体检评估报告（2024年）》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2025年）

《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试行）》（2026年）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

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三条控制线

优化调整依据

     海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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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三条控制线

海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动态维护方案（2026年）

Ø   永久基本农田

衔接海原县永久基本农田布局优化成果，调出17201.92亩，调入

8864.92亩，维护后永久基本农田188.41万亩，较维护前多0.21万亩，足

额完成目标，保证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集聚连片。

Ø 生态保护红线

衔接自治区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成果，调出17.62公顷，调入17.85

公顷，较维护前多0.23公顷，确保生态保护红线总规模1106.53平方千米

不减少。维护后生态保护红线集中连片，提高生态功能，布局更完善。

Ø 城镇开发边界

为保障“十五五”重点项目落地、核减已批零星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调

入236.40亩，调出236.40亩，维护后不突破城镇开发边界总量2701.57公

顷和扩展倍数1.26。



2.2  规划分区

02 海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动态维护方案（2026年）

Ø 海原县规划分区

按照“整体协调、集中连片、完整联通”的原则，正向

优化三条控制线，同步联动优化农田保护区、生态保护区及

城镇发展区。



2.2  规划分区

02 海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动态维护方案（2026年）

Ø 中心城区规划分区

按照“整体协调、集中连片、完整联通”的原则，正
向优化三条控制线及中心城区用地布局优化，规划分区主
导功能和范围发生变化。

海原县城规划分区图（维护后） 海兴开发区规划分区图（维护后）



2.3  中心城区用地布局

02 海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动态维护方案（2026年）

根据中心城区供电所、公用设施用地、城市绿地体育公园、

海兴开发区全民建设中心项目、第九小学扩建、六中扩建、新

建康平路、永乐街等项目建设需求，优化中心城区及海兴开发

区用地结构，提升城市功能与公共服务水平。

海原县城土地使用规划图（维护后） 海兴开发区土地使用规划图（维护后）



2.4  城市重要控制线

02 海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动态维护方案（2026年）

城市绿线共调出138.60亩，位于海原县城；同时调入

138.60亩，位于海兴开发区。维护后保持城市绿线面积不减少。
绿线

城市黄线共调出62.25亩，调入74.85亩。优化后，城市黄

线总面积增加至1096.35亩，净增12.60亩。
黄线

海原县城重要控制线规划图（维护后） 海兴开发区重要控制线规划图（维护后）



2.5  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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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其他动态维护内容

Ø  专项规划编制目录

海原县下辖17个乡镇148个行政村，维护后村庄分类共四类，其中集

聚提升类129个，城郊融合类7个，特色保护类10个，搬迁撤并类2个。

响应最新政策要求，对基层减负，精简专项规划编制数量，维护后

专项规划编制目录为保留已批复和正在编制的六类9个，后续专项规划原

则上按需编制，不再作数量硬性要求，以提升规划的针对性与实施效率。

海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动态维护方案（2026年）

Ø 村庄分类

本次动态维护，共涉及重点项目建设88个，其中能源矿产类项目16

个、交通类项目8个、水利类项目8个、城市基础设施项目7个、防灾减灾

类项目3个、乡村振兴类项目12个、生态修复类项目19个、文化旅游类项

目15个。

Ø  城镇体系结构

城镇体系结构优化为“县级一般城市—重点镇”两级。其中，县级一般

城市为海原县城区（海城镇）、海原县城区（海兴开发区）；重点镇为

李旺镇、三河镇、西安镇、七营镇，并对三河镇职能定位予以明确。



03 海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动态维护方案（2026年）

Ø   空间管控更精准，安全底线更牢固
通过“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正向优化，实现了数量不减少、质量生态有提升，布局更优化的目标。

通过“生态保护红线”正向优化+技术修正，实现了任务不减少，功能有提升，布局更完善的目标。

通过“城镇开发边界”正向优化+技术修正，实现总量不突破，布局更集聚，城镇功能品质有提升的目标。

Ø   空间布局更优化，功能结构更清晰

Ø  项目落地更顺畅，产业支撑更有力

Ø   规划衔接更紧密，实施保障更坚实

通过中心城区“用地布局”正向优化，实现了总体格局更稳定，空间结构更优化，功能布局更完善的目标。

通过“城市重要控制线”正向优化，实现了总量不减少的目标。

通过“规划分区”正向优化，实现了整体协调，集中连片的目标。

紧扣国家、自治区和海原县“十五五”规划要求，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支撑保障作用，结合

原州区各部门“十五五”规划，系统梳理重点建设项目，按照实施、延续、清退、增补的动态管

理机制，更新重点建设项目清单，快速为能源、交通、民生等重大项目匹配空间指标。

衔接海原县“十五五”及各类专项规划，保障实施连续一致。协同永久基本农田优化调整等专

项工作，实现空间管控衔接与规划目标统一。结合体检评估结果动态维护，应对实施潜在风险，

增强规划韧性适应性，为落地提供保障。

Ø   城乡体系更完善，规划管理更高效

海原县按自治区“两化一振兴”要求，将村庄分类从五类调为四类，管控更精准有效；强化国

土空间专项规划与总体规划衔接，压减冗余，提升管理效能；优化城镇体系结构为两级，赋予三

河镇新定位，促进镇域职能分工与区域协调，为城乡统筹与高质量发展奠定空间基础。


